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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害保險保險⾦的2年請求權消滅時效，應從何時開始起算？

⽂:王瀚誼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損害賠償‧保險  ‧ 2023-12-08

案例

A向B保險公司投保個⼈傷害保險，保險⾦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，保險期間⾃2011年1⽉1⽇起⾄
2011年12⽉31⽇⽌。

後來A於2011年2⽉1⽇⾛樓梯時不慎踩空，從⼆樓摔⾄⼀樓，經送醫急救後診斷受有「頸椎脊髓損傷併
四肢癱瘓」，並在2年多後的2013年9⽉1⽇診斷為「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，經⻑期復健治療後
症狀已固定，終⾝無⼯作能⼒」，達失能等級第⼀級，保險⾦給付⽐例為100％。於是A在隔天的2013年
9⽉2⽇，向B保險公司請求給付失能保險⾦200萬元。

然⽽，B保險公司卻主張A的給付請求權已超過法定的2年消滅時效，所以拒絕理賠，A因⽽向法院提起給
付保險⾦的訴訟[1]。

註腳

本⽂

⼀、消滅時效要從「請求權可⾏使」時起算

依據保險法第65條前段規定，由保險契約所⽣之權利，請求權消滅時效為2年[1]，也就是2年過後A才向B請求
給付保險⾦，B可以抗辯時效已經完成⽽拒絕給付。

不過，有個問題是：2年的請求權消滅時效，應該從何時開始起算呢？保險法第65條前段提到原則上「從可以
請求之⽇」起算[2]，⺠法第128條前段也告訴我們，消滅時效⾃「請求權可⾏使時」開始起算[3]，則在上述A
失能的案例中，從哪個時點開始，才屬於A「可以請求」、「請求權可⾏使」呢？

⼆、什麼時候是請求權可⾏使？要起算時效？（⾒圖1）

   本⽂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（2023），《傷害保險之「失能保險⾦」給付，其兩年請求
權消滅時效，應⾃何時開始起算？》，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。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3728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damage-compensation
https://wanglaw.tw/caselist/%25e5%25a4%25b1%25e8%2583%25bd%25e4%25bf%259d%25e9%259a%25aa%25e9%2587%2591/


圖1 什麼時候開始起算請求給付保險⾦的2年時效？
資料來源：王瀚誼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保險公司可能主張「事故發⽣時」起算

以本⽂A失能的案例來說，B保險公司在時效抗辯上，可能會主張：A在2011年2⽉1⽇保險事故發⽣當⽇，就
經診斷受有「頸椎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」，所以A應該在2011年2⽉1⽇起2年內⾏使「失能保險⾦」給付請求
權，但A遲⾄2013年9⽉2⽇才提出這項請求，已過了2年消滅時效，所以B保險公司可以拒絕給付。

（⼆）有法院認為需等「傷勢穩定後」才起算

然⽽有部分法院實務⾒解認為，如果保險事故發⽣後，傷勢嚴重程度仍在變化中且尚未穩定，則既然最終的傷
害結果還沒確定，A當然無從⾏使保險契約的權利，因此應該以傷害程度已經確定，例如經過復健治療後，醫
師仍判斷終⾝無⼯作能⼒，才能依這個「終⽣無⼯作能⼒」的結果請求給付保險⾦，⽽消滅時效也由此才開始
起算[4]。

也有法院實務⾒解從另⼀個⾓度說明，既然被保險⼈仍持續就醫治療中，⾃然要觀察具體的治療情形，來評估
⽇後是否會好轉或留下殘疾，這些都是討論保險⾦請求權時效需考慮進去的[5]。



三、結論

回到上述A失能的案例，A雖然在事故發⽣的2011年2⽉1⽇，就經醫師診斷有「頸椎脊髓損傷併四肢癱瘓」之
症狀，但醫師並未針對A是否將來會失能進⾏判讀，直到2013年9⽉1⽇才有「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
害，經⻑期復健治療後症狀已固定，終⾝無⼯作能⼒」的診斷，⽽A應該也是到這⼀天才確知傷勢已經底定，
且已達保險契約上，可請求給付200萬元保險⾦的失能等級第⼀級程度，因此本案件如果進⼊訴訟，A的請求
權消滅時效，可能會被法院認定⾃2013年9⽉1⽇才開始起算，B保險公司無法主張時效完成⽽拒絕理賠。

註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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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保險法第65條前段：「由保險契約所⽣之權利，⾃得為請求之⽇起，經過⼆年不⾏使⽽消滅。」
⺠法第144條第1項：「時效完成後，債務⼈得拒絕給付。」
補充說明，時效完成後，債務⼈就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，債權⼈的債權本⾝雖尚未消滅，但在債務⼈對
債權⼈⾏使時效抗辯後，債權⼈的請求權即歸於消滅。
最⾼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8號⺠事裁定：「末按消滅時效完成後，僅債務⼈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，
得執以拒絕給付⽽已。⾄債權⼈之請求權或債權並不當然消滅，必須債務⼈⾏使抗辯權後，債權⼈之請求
權始歸於消減。」

[1]

   保險法第65條前段。[2]

   ⺠法第128條前段：「消滅時效，⾃請求權可⾏使時起算。」[3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6年度保險上字第15號⺠事判決：「⼜因⼈⾝保險契約所⽣之權利，如係因⼀次之保險
事故致被保險⼈受有傷害，且該傷害尚不斷發⽣後續性程度之變化，該終局之傷害結果於保險事故發⽣伊
始既尚未完全底定，⽽須視實際治療狀況，並待醫師專業鑑定後，始得確認，被保險⼈或受益⼈無從預先
據以⾏使保險契約之權利，應以被保險⼈於保險事故所受傷害之程度業已底定（損害顯在化）終了時起算
上開時效。」相同⾒解，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11年度保險字第5號⺠事判決。

[4]

   最⾼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08號⺠事判決：「則上訴⼈倘於104年6⽉仍就醫治療中，依當時情況評估
，其具體治療情形究為何？是否已絕無改善可能⽽處於障害症狀已經固定？此攸關其⾏使第7級殘廢保險
⾦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，⾮無再為研求之必要。」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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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44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97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748%252c2008041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90002&flno=6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28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,106%252c%25e4%25bf%259d%25e9%259a%25aa%25e4%25b8%258a%252c15%252c2017110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CHDV,111%252c%25e4%25bf%259d%25e9%259a%25aa%252c5%252c20230309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11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2208%252c20221027%252c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lawABC/239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damage-compensation/1018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2%B7%E5%AE%B3%E4%BF%9D%E9%9A%A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84%8F%E5%A4%96%E9%9A%A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4%BF%9D%E9%9A%AA%E9%87%91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90%86%E8%B3%A0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B6%88%E6%BB%85%E6%99%82%E6%95%88');

	傷害保險保險金的2年請求權消滅時效，應從何時開始起算？
	案例
	一、消滅時效要從「請求權可行使」時起算
	二、什麼時候是請求權可行使？要起算時效？（見圖1）
	（一）保險公司可能主張「事故發生時」起算
	（二）有法院認為需等「傷勢穩定後」才起算

	三、結論


